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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公司董事鲁国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7日披露了《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公司董事鲁国强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4,492,7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8%），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6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8%）。 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如遇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鲁国强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截至2022年10月26

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现将董事鲁国强先生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

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鲁国强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8月31日 27.5 50,000 0.0487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8日 28 38,400 0.0374

合计 - - 88,400 0.086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鲁国强

合计持有股份 4,492,706 4.3756 4,404,306 4.289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3,177 1.0939 1,034,777 1.007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69,529 3.2817 3,369,529 3.2817

二、其他相关说明

1、董事鲁国强先生的本次减持事项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董事鲁国强先生的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

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3、董事鲁国强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董事鲁国强先生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有：

（1）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在锁定期满后3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减持的相关规则，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在任职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持的公司股份；任职期间拟买卖公司股票将根据相关规定提前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所持公

司股份发生变动的，将及时向公司报告并由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进行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

（2）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作为发行前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鲁国强先生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

本人对于本次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在限售期

内，不出售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限售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将根据自身需要及已作出的自愿

锁定股份的承诺，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减持价格不低于本

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本人保证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减持

公司的股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董事鲁国强先生的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鲁国强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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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变动达到

1%

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何建国先生、 何卫国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何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何卫国先生共同出具的《关于持股比例变动达到1%的告知函》。

2022年9月6日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建国先生、何卫国先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

670,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其中：何建国先生减持65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何卫国先生减持3,

01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何建国

住所 重庆市南岸区金山路****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何卫国

住所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东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9月6日至今

股票简称 河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3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3,670,900 1.00%

合 计 3,670,900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何卫国 21,738,500 5.94% 18,727,500 5.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738,500 5.94% 18,727,500 5.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何建国 20,281,497 5.54% 19,621,597 5.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281,497 5.54% 19,621,597 5.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42,019,997 11.48% 38,349,097 10.4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019,997 11.48% 38,349,097 10.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否□

2022年8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公司股东何建国、何卫国

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322,444股。

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

内，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上述表格中相关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53� � � � � � � � � � � �证券简称：河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2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

暨减持股份达到

1%

的进展公告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13日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下期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由于个人资金需求，拟在减持计划期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10,983,665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 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5

个月内进行，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5个月内进行。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

外。

公司于近日收到王进文先生和王翠莲女士出具的《关于持股比例变动达到1%的告知函》及《关于减持广西

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获悉王进文先生和王翠莲女士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

已经过半， 且在 2022�年3月7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达到公司

总股本的 1%。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王进文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7日至今 6.463-6.510 500,000 0.136%

王翠莲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9月7日至今 6.414-6.507 65,000 0.018%

大宗交易 2022年10月 6.170 508,990 0.139%

合计 1,073,990 0.293%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比例

王进文

合计持有股份 10,280,000 2.81% 9,780,000 2.671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80,000 2.81% 9,780,000 2.67124%

有限售条件股份

王翠莲

合计持有股份 9,100,000 2.49% 8,526,010 2.328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100,000 2.49% 8,526,010 2.32873%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19,380,000 5.29% 18,306,010 4.999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380,000 5.29% 18,306,010 4.999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不一致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累计达到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王进文

住所 陕西省神木县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王翠莲

住所 陕西省神木县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3月7日至今

股票简称 河化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3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3,894,890 1.06382%

合 计 3,894,890 1.0638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比例

王进文 11,060,900 3.02110% 9,780,000 2.6712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060,900 3.02110% 9,780,000 2.67124%

有限售条件股份

王翠莲 11,140,000 3.04270% 8,526,010 2.3287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140,000 3.04270% 8,526,010 2.32873%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22,200,900 6.06380% 18,306,010 4.999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2,200,900 6.06380% 18,306,010 4.999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上述表格中相关比例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有差异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否□

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17日、2022年7月13日披露了 《关于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暨后续减持计划预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

划期限届满暨下期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对减

持计划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

内，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与此

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减持计划一致，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不确定因素，也存在是否按

期全部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4、公司将持续关注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出具的《关于持股比例变动达到1%的告知函》。

2．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出具的《关于减持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53� � � � � � � �证券简称：河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3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计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至

5%

以下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王进文先生、王翠莲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王进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翠莲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306,01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4.99997%，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东王进文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翠莲女士

（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时间：2021年4月2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2、权益变动原因：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

下。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25,862,0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637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8,306，0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7%，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进文

合计持有股份 12,931,034 3.53189% 9,780,000 2.671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780,000 2.67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931,034 3.53189%

王翠莲

合计持有股份 12,931,034 3.53189% 8,526,010 2.32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526,010 2.32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931,034 3.53189%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25,862,068 7.06378% 18,306,010 4.999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306,010 4.999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862,068 7.06378%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此前

已披露的意向、承诺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

响；

3、 王进文先生、 王翠莲女士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 � � �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81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被动减持时间过半

暨被动减持比例达到

1%

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5日披露

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持有公

司股份115,576,845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7.6226%） 的股东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贤投资” ）因存在被动减持的情形，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

被动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6381%）。 其中，

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在任

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的6个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近日收到宝贤投资出具的《关于被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获悉其

被动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且被动减持变动比例达到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宝贤投资被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获得的股份。

2、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宝贤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7月26日-2022年10月

19日

4.18 15,105,419 1.00%

注：（1）以上减持价格区间为3.73元/股-5.20元/股；

（2）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

舍五入的原因所引起。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累计变动情况：自2020年1月16日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至2022年10月19日，宝贤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0,611,160股，累

计减持比例为2.8978%；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于2022年1月27日发行上市，公司总股本增

加导致宝贤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合计被动稀释1.5870%；综上所述，宝贤投资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累计变动比例为4.4848%。

二、股东股份变动比例达到1%的具体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马家龙社区大新路88号马家龙63-64栋63栋502-511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7月26日至2022年10月19日

股票简称 宝鹰股份 股票代码 002047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变动比例

A股 1,510.5419 1.00%

合 计 1,510.5419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执行法院裁定√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宝贤投资 11,557.6845 7.6226% 10,047.1426 6.6263%

古少明 6,133.3658 4.0451% 6,133.3658 4.0451%

古少波 434.7555 0.2867% 434.7555 0.2867%

古 朴 322.2341 0.2125% 322.2341 0.2125%

吴玉琼 0.0076 0.00001% 0.0076 0.00001%

合计持有股份 18,448.0475 12.1669% 16937.5056 11.17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880.3053 11.7925% 16369.7634 10.79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567.7422 0.3744% 567.7422 0.374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公司于2022年6月25日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7），宝贤投资因存在被动减持的情形，拟以集中竞价交

易或大宗交易等方式被动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0,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2.6381%），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本次被动减持数量在被动减持计划范围内，被动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其他说明

1、宝贤投资本次被动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

情况。

2、宝贤投资本次被动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其实际减持股

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日，宝贤投资被动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其剩余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内，公司将持续关注宝贤投资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宝贤投资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 截至本公告日， 宝贤投资持有公司股份100,471,426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6263%），其中累计被司法冻结88,942,326股（占公司总股本5.8659%），累计被质押76,

194,581股（占公司总股本5.0252%）；

截至本公告日，宝贤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69,375,056股（占公司

总股本11.1707%），其中累计被司法冻结150,275,984股（占公司总股本9.9110%），累计

被质押137,528,239股（占公司总股本9.0703%）。

四、备查文件

1、宝贤投资出具的《关于被动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变动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信息披露

2022/10/28

星期五

A22

Disclosure

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

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隆扬电子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３８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８

，

３５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７

，

０８７．５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２２．５０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

Ａ

股可比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３

日

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前（

２０２１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后（

２０２１

年）

３００９７６．ＳＺ

达瑞电子

４１．５１ ２．３６４２ ２．２１６１ １７．５６ １８．７３

３００６０２．ＳＺ

飞荣达

１４．２４ ０．０５９２ －０．２５９６ ２４０．５４ －

００２９４７．ＳＺ

恒铭达

２１．３６ ０．１３６６ ０．３４２９ １５６．３７ ６２．２９

６８８０９３．ＳＨ

世华科技

２１．４４ ０．７６４４ ０．６０９２ ２８．０５ ３５．１９

平均值

２２．８１ ３８．７４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３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

２２．５０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

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３．６３

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Ｔ－３

日）发布的

Ｃ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存

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

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顺昶路

９９

号

联系人：金卫勤、施翌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７６６８７００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７６６９５００

（二）保荐机构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联系人：葛明象、徐振宇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１６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００

发行人：隆扬电子（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1331� � � � � �证券简称：胜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2-015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使用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30,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前述现金管理额度由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使

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期限

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投资额度。 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独立

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8）。

子公司近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范围内进行了现金管理，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

来源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是否赎

回

投资

收益

（万元）

关联关

系

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

龙口支行

利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2JG3853�

期（3个月

早鸟款）人

民币对 公

结 构性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800

2022� 年

11�月 01�

日

2023� 年

02�月 01�

日

募集

资金

1.3% 或

2.9% 或

3.1%

否 - 无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上述拟投资的现金管理品种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

排除该等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人员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

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

务及法律责任等。

2、财务部门在实施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进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

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财务部门定期对所有现金管理品种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审慎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强化相关人员的操作技能及素质。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6、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和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运营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募投项

目投资进展，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和收益，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含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累计余

额为人民币5,8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额度。

五、备查文件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合同及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2-051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三季度业绩及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15: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g-bits.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10月27日（星期四）披露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利润分配情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举行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及

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及利润分配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竑岩先生、独立董事梁燕华女士、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林佳金先生、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梁丽莉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下午15: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 栏目，（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g-bit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梁丽莉

电话：0592-3213580

邮箱：ir@g-bit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0866� � �证券简称：星湖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2-076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购买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9.22%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重组” ）。

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下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 ）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将于

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本次重组事项，会议具体时间以中国证监会官网公告为准。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

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星湖科技，股票代码：600866）将在并购重组委

工作会议召开当天停牌。 具体停牌时间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本次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

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0月28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中基金

(FOF)

资产管理

计划通过直销机构申赎本公司旗下

公募基金免除相关费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指引第 2� 号———基金中基金指引》的规定，基金管

理人运用基金中基金财产申购自身管理的基金的（ETF� 除外），应当通过直销机构申购且不得收取申

购费、赎回费（按照相关法规、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应当收取，并计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除外）、销售

服务费等销售费用。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公告之日起，对于旗下基金中基金（FOF）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FOF�专户” ）通过直销机构申赎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免除相关费用，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FOF专户的定义

FOF专户是指，由本公司发行的、将80%以上的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投资于接受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

机构监管的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

二、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公告之日起开始施行，活动结束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敬请留意。

三、参与活动基金

在直销机构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的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

四、费率优惠内容

自公告之日起， 我司FOF专户通过本公司直销机构申购、 赎回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的 （ETF� 除

外），将免除申购费、赎回费（按照相关法规约定应当收取、并计入基金财产的赎回费用除外）以及销售

服务费等销售费用。 上述费率优惠时间及优惠方案如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

网站（www.dcfund.com.cn）或拨打客服热线（400-888-5558）了解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

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

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8日

大成恒生科技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

2022

第

3

季度报告更正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大成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代码：

159740）由于系统原因，造成在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的“5投资组合报告”章节内容有误，现特此更正重新披露。

除以上更正事项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10-28


